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黃振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黃振盈破產。

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本法所規定和解或破產程序，

清理其債務。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

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

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

團。破產法第1條第1項、第57條、第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另按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

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

產終止。同法第1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之旨趣，除債務

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

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

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

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無從依破

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裁定駁回

聲請，尚非以破產債權是否得受清償而定（司法院院字第15

05號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9號裁定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為麗陽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麗陽公司）之股東，因而擔任麗陽公司向臺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小企銀）借款之連帶保證人，麗陽公司已

於民國92年間遭廢止，無力清償所欠債務，聲請人亦因遭麗

陽公司連累而負債，債務金額累積至新臺幣（下同）8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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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多，然聲請人之資產僅有60萬元，聲請人所負債務已超

過財產所能清償範圍，有債務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破產法

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宣告破產等語。

三、經查：

（一）就聲請人之債務部分：　　

　　1.本件聲請人主張負有高額債務，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就中

小企銀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為1268萬89

92元及利息及違約金；就土地銀行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

積欠之債務本金合計為1000萬元及利息及違約金，有民事

陳報狀及本院債權憑證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52

頁、第55-63頁），從而，聲請人已知應列入破產債權計

算之債務共有2268萬8992元。

    2.按主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之總財產，同屬該債權人債權之

共同擔保。是以判定破產法第1條及第57條所稱「債務人

不能清償債務」（支付不能及停止支付）之破產原因，於

連帶保證債務之情形，因債權人之聲請而宣告連帶保證人

破產時，法院於依同法第63條之規定裁定前，除審究連帶

保證人是否欠缺清償主債務資力外，並應就主債務人之資

力是否亦因債務超過而達不能清償之狀況？予以合併考慮

後而斷之。倘主債務人資產逾負債尚非不能清償債務者，

自不能僅以連帶保證人不具清償主債務之資力，即謂其有

破產之原因（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意旨參

照）。本件聲請人就上開債務，為與麗陽公司所負之連帶

債務，又麗陽公司已於92年11月25日廢止（見本院卷第25

頁），是難認主債務人之資力足以負擔上開債務，聲請人

仍須負連帶清償之責，不因此不具破產原因，附此敘明。

（二）就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

　　1.聲請人主張其僅存現金資產約60萬元，提出臺灣銀行本行

支票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又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9頁），聲請人

名下並無資產，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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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三）從而，聲請人可能積欠之債務高達2268萬8992元以上，與

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60萬元兩相對

照，堪認聲請人之資產顯已無法清償債務，本件聲請人具

破產原因，堪以認定。　

（四）有無破產實益部分：　

    1.按左列各款，為財團費用：一、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

分配所生之費用。二、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

之費用。三、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

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

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法第95

條、第97條定有明文。再按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

權。對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有優先權之債權，先於他債權而

受清償，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破產法第112條

所明定。又債務人之資產已不足清償稅捐等優先債權，他

債權人更無受償之可能，倘予宣告破產，反而須優先支付

破產財團之管理、分配所生之費用及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等

財團費用，將使破產財團之財產更形減少，優先債權人即

稅捐機關之債權減少分配或無從分配，其他債權人更無在

破產程序受分配之可能，顯與破產制度之本旨不合（最高

法院98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意旨參照）。

    2.本件聲請人居住於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附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23頁），其若經宣告破產後，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

團費用。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統計，臺中

市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2萬4187元，以及

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

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本件程序如以2年計算，預估聲請

人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之必要生活費用為58萬0488元【計

算式：2萬4187元×12×2＝580488元】。又聲請人自陳現於

中國江蘇省之太倉金格蘭貿易有限公司擔任顧問，每月收

入約人民幣8000元，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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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換算新臺幣約為3萬5000元，可認其每月至少所得3

萬5000元，尚足負擔破產程序期間每月必要生活開銷，且

有餘額，而毋庸以前開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支應。

　  3.再考以實務上破產管理人報酬一件約為5萬元至10萬元不

等，此為本院審理案件職務上已知事實。另聲請人並無積

欠稅捐或罰鍰，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

查復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1頁），則聲請人破產財團

資產60萬元扣除先於破產債權受償之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

元、優先受償債權0元後，仍有約50萬元數額可供運用，

自應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

（五）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

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

用，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

據，應予准許。　　　　　　

四、又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

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依職權徵

詢陳献章會計師意願，據其表明同意擔任本件之破產管理

人，有本院電話記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爰選

任陳献章會計師為本件破產管理人，以利進行本件破產程

序。

五、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

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

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

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

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

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

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

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

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64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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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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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黃振盈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黃振盈破產。
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本法所規定和解或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破產法第1條第1項、第57條、第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同法第1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之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裁定駁回聲請，尚非以破產債權是否得受清償而定（司法院院字第1505號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9號裁定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為麗陽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麗陽公司）之股東，因而擔任麗陽公司向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小企銀）借款之連帶保證人，麗陽公司已於民國92年間遭廢止，無力清償所欠債務，聲請人亦因遭麗陽公司連累而負債，債務金額累積至新臺幣（下同）8000萬元之多，然聲請人之資產僅有60萬元，聲請人所負債務已超過財產所能清償範圍，有債務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破產法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宣告破產等語。
三、經查：
（一）就聲請人之債務部分：　　
　　1.本件聲請人主張負有高額債務，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就中小企銀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為1268萬8992元及利息及違約金；就土地銀行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合計為1000萬元及利息及違約金，有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債權憑證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52頁、第55-63頁），從而，聲請人已知應列入破產債權計算之債務共有2268萬8992元。
    2.按主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之總財產，同屬該債權人債權之共同擔保。是以判定破產法第1條及第57條所稱「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支付不能及停止支付）之破產原因，於連帶保證債務之情形，因債權人之聲請而宣告連帶保證人破產時，法院於依同法第63條之規定裁定前，除審究連帶保證人是否欠缺清償主債務資力外，並應就主債務人之資力是否亦因債務超過而達不能清償之狀況？予以合併考慮後而斷之。倘主債務人資產逾負債尚非不能清償債務者，自不能僅以連帶保證人不具清償主債務之資力，即謂其有破產之原因（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就上開債務，為與麗陽公司所負之連帶債務，又麗陽公司已於92年11月25日廢止（見本院卷第25頁），是難認主債務人之資力足以負擔上開債務，聲請人仍須負連帶清償之責，不因此不具破產原因，附此敘明。
（二）就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
　　1.聲請人主張其僅存現金資產約60萬元，提出臺灣銀行本行支票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又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9頁），聲請人名下並無資產，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為60萬元。
（三）從而，聲請人可能積欠之債務高達2268萬8992元以上，與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60萬元兩相對照，堪認聲請人之資產顯已無法清償債務，本件聲請人具破產原因，堪以認定。　
（四）有無破產實益部分：　
    1.按左列各款，為財團費用：一、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二、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三、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法第95條、第97條定有明文。再按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對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有優先權之債權，先於他債權而受清償，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破產法第112條所明定。又債務人之資產已不足清償稅捐等優先債權，他債權人更無受償之可能，倘予宣告破產，反而須優先支付破產財團之管理、分配所生之費用及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等財團費用，將使破產財團之財產更形減少，優先債權人即稅捐機關之債權減少分配或無從分配，其他債權人更無在破產程序受分配之可能，顯與破產制度之本旨不合（最高法院98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意旨參照）。
    2.本件聲請人居住於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頁），其若經宣告破產後，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統計，臺中市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2萬4187元，以及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本件程序如以2年計算，預估聲請人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之必要生活費用為58萬0488元【計算式：2萬4187元×12×2＝580488元】。又聲請人自陳現於中國江蘇省之太倉金格蘭貿易有限公司擔任顧問，每月收入約人民幣8000元，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83頁），換算新臺幣約為3萬5000元，可認其每月至少所得3萬5000元，尚足負擔破產程序期間每月必要生活開銷，且有餘額，而毋庸以前開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支應。
　  3.再考以實務上破產管理人報酬一件約為5萬元至10萬元不等，此為本院審理案件職務上已知事實。另聲請人並無積欠稅捐或罰鍰，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1頁），則聲請人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扣除先於破產債權受償之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優先受償債權0元後，仍有約50萬元數額可供運用，自應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
（五）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依職權徵詢陳献章會計師意願，據其表明同意擔任本件之破產管理人，有本院電話記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爰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本件破產管理人，以利進行本件破產程序。
五、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64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于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黃振盈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黃振盈破產。
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本法所規定和解或破產程序，
    清理其債務。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
    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
    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
    團。破產法第1條第1項、第57條、第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另按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
    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
    產終止。同法第1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之旨趣，除債務
    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
    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
    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
    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無從依破
    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裁定駁回
    聲請，尚非以破產債權是否得受清償而定（司法院院字第15
    05號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9號裁定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為麗陽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麗陽公司）之股東，因而擔任麗陽公司向臺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小企銀）借款之連帶保證人，麗陽公司已
    於民國92年間遭廢止，無力清償所欠債務，聲請人亦因遭麗
    陽公司連累而負債，債務金額累積至新臺幣（下同）8000萬
    元之多，然聲請人之資產僅有60萬元，聲請人所負債務已超
    過財產所能清償範圍，有債務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破產法
    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宣告破產等語。
三、經查：
（一）就聲請人之債務部分：　　
　　1.本件聲請人主張負有高額債務，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就中
      小企銀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為1268萬89
      92元及利息及違約金；就土地銀行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
      積欠之債務本金合計為1000萬元及利息及違約金，有民事
      陳報狀及本院債權憑證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52頁
      、第55-63頁），從而，聲請人已知應列入破產債權計算
      之債務共有2268萬8992元。
    2.按主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之總財產，同屬該債權人債權之
      共同擔保。是以判定破產法第1條及第57條所稱「債務人
      不能清償債務」（支付不能及停止支付）之破產原因，於
      連帶保證債務之情形，因債權人之聲請而宣告連帶保證人
      破產時，法院於依同法第63條之規定裁定前，除審究連帶
      保證人是否欠缺清償主債務資力外，並應就主債務人之資
      力是否亦因債務超過而達不能清償之狀況？予以合併考慮
      後而斷之。倘主債務人資產逾負債尚非不能清償債務者，
      自不能僅以連帶保證人不具清償主債務之資力，即謂其有
      破產之原因（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意旨參
      照）。本件聲請人就上開債務，為與麗陽公司所負之連帶
      債務，又麗陽公司已於92年11月25日廢止（見本院卷第25
      頁），是難認主債務人之資力足以負擔上開債務，聲請人
      仍須負連帶清償之責，不因此不具破產原因，附此敘明。
（二）就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
　　1.聲請人主張其僅存現金資產約60萬元，提出臺灣銀行本行
      支票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又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9頁），聲請人
      名下並無資產，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為60
      萬元。
（三）從而，聲請人可能積欠之債務高達2268萬8992元以上，與
      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60萬元兩相對照
      ，堪認聲請人之資產顯已無法清償債務，本件聲請人具破
      產原因，堪以認定。　
（四）有無破產實益部分：　
    1.按左列各款，為財團費用：一、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
      分配所生之費用。二、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
      之費用。三、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
      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
      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法第95條
      、第97條定有明文。再按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
      對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有優先權之債權，先於他債權而受清
      償，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破產法第112條所明
      定。又債務人之資產已不足清償稅捐等優先債權，他債權
      人更無受償之可能，倘予宣告破產，反而須優先支付破產
      財團之管理、分配所生之費用及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等財團
      費用，將使破產財團之財產更形減少，優先債權人即稅捐
      機關之債權減少分配或無從分配，其他債權人更無在破產
      程序受分配之可能，顯與破產制度之本旨不合（最高法院
      98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意旨參照）。
    2.本件聲請人居住於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附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23頁），其若經宣告破產後，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
      團費用。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統計，臺中
      市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2萬4187元，以及
      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
      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本件程序如以2年計算，預估聲請
      人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之必要生活費用為58萬0488元【計
      算式：2萬4187元×12×2＝580488元】。又聲請人自陳現於
      中國江蘇省之太倉金格蘭貿易有限公司擔任顧問，每月收
      入約人民幣8000元，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83
      頁），換算新臺幣約為3萬5000元，可認其每月至少所得3
      萬5000元，尚足負擔破產程序期間每月必要生活開銷，且
      有餘額，而毋庸以前開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支應。
　  3.再考以實務上破產管理人報酬一件約為5萬元至10萬元不
      等，此為本院審理案件職務上已知事實。另聲請人並無積
      欠稅捐或罰鍰，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
      查復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1頁），則聲請人破產財團
      資產60萬元扣除先於破產債權受償之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
      元、優先受償債權0元後，仍有約50萬元數額可供運用，
      自應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
（五）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
      ，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
      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四、又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
    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依職權徵
    詢陳献章會計師意願，據其表明同意擔任本件之破產管理人
    ，有本院電話記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爰選任
    陳献章會計師為本件破產管理人，以利進行本件破產程序。
五、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
    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
    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
    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
    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
    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
    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
    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
    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64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于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黃振盈

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黃振盈破產。
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依本法所規定和解或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破產法第1條第1項、第57條、第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同法第1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之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裁定駁回聲請，尚非以破產債權是否得受清償而定（司法院院字第1505號解釋、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9號裁定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為麗陽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麗陽公司）之股東，因而擔任麗陽公司向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小企銀）借款之連帶保證人，麗陽公司已於民國92年間遭廢止，無力清償所欠債務，聲請人亦因遭麗陽公司連累而負債，債務金額累積至新臺幣（下同）8000萬元之多，然聲請人之資產僅有60萬元，聲請人所負債務已超過財產所能清償範圍，有債務不能清償之情事，爰依破產法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宣告破產等語。
三、經查：
（一）就聲請人之債務部分：　　
　　1.本件聲請人主張負有高額債務，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就中小企銀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為1268萬8992元及利息及違約金；就土地銀行之債權數額，經其陳報積欠之債務本金合計為1000萬元及利息及違約金，有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債權憑證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52頁、第55-63頁），從而，聲請人已知應列入破產債權計算之債務共有2268萬8992元。
    2.按主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之總財產，同屬該債權人債權之共同擔保。是以判定破產法第1條及第57條所稱「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支付不能及停止支付）之破產原因，於連帶保證債務之情形，因債權人之聲請而宣告連帶保證人破產時，法院於依同法第63條之規定裁定前，除審究連帶保證人是否欠缺清償主債務資力外，並應就主債務人之資力是否亦因債務超過而達不能清償之狀況？予以合併考慮後而斷之。倘主債務人資產逾負債尚非不能清償債務者，自不能僅以連帶保證人不具清償主債務之資力，即謂其有破產之原因（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聲請人就上開債務，為與麗陽公司所負之連帶債務，又麗陽公司已於92年11月25日廢止（見本院卷第25頁），是難認主債務人之資力足以負擔上開債務，聲請人仍須負連帶清償之責，不因此不具破產原因，附此敘明。
（二）就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
　　1.聲請人主張其僅存現金資產約60萬元，提出臺灣銀行本行支票為證（見本院卷第81頁），又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19頁），聲請人名下並無資產，聲請人可能構成破產財團之財產部分為60萬元。
（三）從而，聲請人可能積欠之債務高達2268萬8992元以上，與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60萬元兩相對照，堪認聲請人之資產顯已無法清償債務，本件聲請人具破產原因，堪以認定。　
（四）有無破產實益部分：　
    1.按左列各款，為財團費用：一、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二、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三、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法第95條、第97條定有明文。再按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對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有優先權之債權，先於他債權而受清償，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破產法第112條所明定。又債務人之資產已不足清償稅捐等優先債權，他債權人更無受償之可能，倘予宣告破產，反而須優先支付破產財團之管理、分配所生之費用及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等財團費用，將使破產財團之財產更形減少，優先債權人即稅捐機關之債權減少分配或無從分配，其他債權人更無在破產程序受分配之可能，顯與破產制度之本旨不合（最高法院98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意旨參照）。
    2.本件聲請人居住於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頁），其若經宣告破產後，必要生活費應列入財團費用。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統計，臺中市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2萬4187元，以及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破產事件之辦理期限為2年，本件程序如以2年計算，預估聲請人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之必要生活費用為58萬0488元【計算式：2萬4187元×12×2＝580488元】。又聲請人自陳現於中國江蘇省之太倉金格蘭貿易有限公司擔任顧問，每月收入約人民幣8000元，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83頁），換算新臺幣約為3萬5000元，可認其每月至少所得3萬5000元，尚足負擔破產程序期間每月必要生活開銷，且有餘額，而毋庸以前開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支應。
　  3.再考以實務上破產管理人報酬一件約為5萬元至10萬元不等，此為本院審理案件職務上已知事實。另聲請人並無積欠稅捐或罰鍰，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1頁），則聲請人破產財團資產60萬元扣除先於破產債權受償之破產管理人報酬10萬元、優先受償債權0元後，仍有約50萬元數額可供運用，自應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
（五）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依職權徵詢陳献章會計師意願，據其表明同意擔任本件之破產管理人，有本院電話記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爰選任陳献章會計師為本件破產管理人，以利進行本件破產程序。
五、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六、依破產法第63條、第64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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